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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 修正草案公
告

考試
規則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八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訂定施行後，曾歷經三

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二、因應時代環境變遷，公務人力需求已隨政府組織任務與型態發展有所調整改變，配合多元考試方式取才以

及提升用人機關參與度之發展趨勢，考選部擬議於減少筆試應試負擔前提下，漸進改革調整考試方式，前

曾就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以下簡稱高考三級考試)部分涉外性較高類科擬增列口試以及提高客家事務

行政類科口試占分比重之規劃方向，徵詢蒐集相關用人機關意見；又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鑑於飛行員執行

空中勤務所特有之複雜度及危險性，建議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以下簡稱高普考試)航空駕

駛類科之應考資格修正提高飛行及儀器飛行訓練時數，考試方式增列第二試口試。據上，為期考用配合並

強化選才效能，考選部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召開「研商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客家事

務行政、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及航空駕駛等六類科考試相關事宜會議」，茲依據會議結論，高考三級考

試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類科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增列第二試口試、高考三級考試客家事務行政類

科提高口試占分比重以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應考資格修正提高飛行時數，爰擬具本規則部分條文及第

二條附表一、附表二、第四條附表三、附表四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三、修正條文部分： 

(一)增訂高考三級考試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類科及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得採筆試與口試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三條) 

(二)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已規範考試報名程序及應繳交費件等一般性事項，且考試規則

係規範考試特殊事項，不宜於考試規則重複規定，爰予刪除。(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 

(三)配合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分二試舉行，辦理體格檢查之規定予以分項，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調整高考三級考試客家事務行政類科口試占分比重，由百分之十提高至百分之二十；高考三級考試僑

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類科口試占分比重定為百分之二十；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口試占分比重定為

百分之三十。(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為使應考人有所準備與因應，另定本次修正條文及附表施行日期為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修正條文第

十二條) 

四、附表部分： 

(一)第二條附表一、附表二(應考資格表)：修正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飛行時數提高至二百五十小時以上

(儀器飛行訓練時數累計五十小時以上)。 

(二)第四條附表三(高考三級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表頭欄部分，增列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及航空駕駛

類科分二試舉行；僑務行政類科以集體口試行之；配合僅公職專技人員類科免列考普通科目之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四條附表四(普通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表頭欄部分，增列航空駕駛類科分二試舉行。 

五、附表詳細請參照考選部官網！ 

高等考試三級暨普通考試


